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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 

     這個夏天中國的兩起案件引起了外國對中

國刑事司法的注意。七月五日，中國國家安全

局以涉嫌竊取國家祕密罪和賄賂罪為由羈押了

力拓集團中國區代表胡士泰。七月廿九日，中

國公安機關以涉嫌逃稅罪為由羈押了維權人士

許志永。許志永在被偵查不到三周之後因「取

保候審」（中國的保釋）而獲釋。相較之下，

雖然對胡士泰的主要指控已經從「竊取國家祕

密罪」降為「盜竊商業祕密罪」，但九周過去

後他仍然在押，且在偵查和預期的庭審程序結

束之前還可能繼續被羈押好幾個月。 

     任何國家都需要一套審前羈押制度。但審

前羈押違背無罪推定原則，因其在定罪之前就

已懲罰。審前羈押同時還誘使警察刑訊逼供，

並限制了嫌疑人為自己準備辯護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規定審前釋放應為一般原則，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但尚未批准此公約。 

 這個夏天中國的兩起案件引起了外

國對中國刑事司法的注意。七月五

日，中國國家安全局以涉嫌竊取國家

祕密罪和賄賂罪為由羈押了力拓集團

（見圖，美聯社）中國區代表胡士

泰。 

     但是什麼情況下嫌疑人應當在偵查結束前被釋放？或當案件經起訴時，在審判結

束前被釋放？由誰以及何時做出釋放決定？應該經過什麼程序？審前釋放如果還有附

加條件，條件是什麼？ 

     許志永的釋放讓人感到意外，因為中國大部分的嫌疑人在庭審和上訴過程中一直

被羈押。取保候審的申請很少獲准，即使在不可能判處長期監禁的案件中也一樣。 

     在中國，「取保候審」不是一種旨在將人身自由限制減到 低的個人權利，而是

一種替代性的審前強制措施。取保候審的決定通常是警方為方便行事而自行採取。考

量的因素包括被羈押者是否患有嚴重疾病，是否懷孕，或者不可能進一步供認？看守

所是否過於擁擠？是否有基於關係或政治的壓力要求釋放被羈押者？審前羈押寬鬆的

時限是否就要屆滿而偵查尚未結束？ 

     某些嫌疑人不能被保釋，是因為他們被釋後可能造成危害。而外地移民通常也不

能被保釋，這是因為政府擔心他們失蹤。但中國的偵查人員經常拒絕給予保釋，是因

為沒有任何措施像羈押一樣可以有效迫使被押者認罪，而羈押時的狀況即使沒有刑訊

也很惡劣。 



     如果犯罪證據不足，但警察或檢察機關希望挽回顏面，並試圖降低因錯誤羈押而

被起訴的風險，他們可能會採取「取保候審」，而不是一放了之。這讓他們能在長達

一年的時間裡將被釋放者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未經允許不得離開一定區域，另

外也可以再加上其它的限制。如此一來，他們藉此懲罰了那些他們無法定罪的嫌疑

人，也希望對類似行為達到震懾作用。 

     在中國，不論是由警察或檢察機關決定的保釋，嫌疑人或律師都無法獲得聽證的

機會以說明要求保釋的原因。拒絕保釋不需要出具任何書面解釋，也沒有外部審查。 

     有時偵查者和被羈押人會就釋放條件進行談判。例如嫌疑人會簽署用來保護偵查

者免於被起訴的「認罪書」嗎？嫌疑人會承諾放棄使其身陷囹圄的行為嗎？如果嫌疑

人違反任何作為釋放條件的陳述或承諾時，警方可以撤銷其釋放。因此，儘管未被定

罪甚至還未被起訴，被釋放者還是會受到監視，如同被處以緩刑或者假釋的罪犯一

樣。 

     這可能就是許志永的困境─釋放卻不能放鬆。他拒絕討論他的案件。但他已宣示

他繼續從事重要公益事業的決心，這些工作因他的羈押和他的法律援助機構的關閉而

被迫中斷。但是，他也在尋找平衡，他提到 近的經歷不僅僅教他去愛那些遭遇到不

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也包括去愛那些製造了不公正的人。他還說妥協是必要的，未來

他也會比較低調。 

     胡士泰肯定希望被釋放，即使是有條件的釋放。力拓案可能還要好幾個月才會進

入庭審，盜竊商業祕密和賄賂的指控已經夠嚴重，使得胡士泰不太可能在將來獲得保

釋。 

     但當初沒有人預見許志永會被釋放。胡士泰的律師當然應該像許志永的律師那樣

爭取保釋。胡士泰或許已經交代了他對這個案件所知道的一切，他可以在避免逃逸的

條件下獲釋，他的保釋可以為中國減輕來自外國政府和企業的持續壓力。正如力拓集

團所熟知的道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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